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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 : 通傳基礎決字第 10663005720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

主告:為推動建築物光纖入戶 政策，請佫遵 「 建築物電信設

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」及「建築物屋內外電信

設備設置技術規範」規定，請查照，並轉知所屬知

日召 。

言兌 明 : 

一、為推動行政院 101 年 5 月 核定之「數位匯流發展方

案( 2010-2015 年) J 光纖入戶政策， 本會業於 104

年 8 月 5 日修正發布「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

使用管理規則 J '並於 105 年 8 月 5 日 施行。依該管

理規則第 9條第 3 項規定，公有建築物、集合住

宅 ，總樓地板面 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使用 類

別為公共集會類 、商 業類 、 『 休間 、 文教類』或

『 辦公 、服務類』等之新建建築物，應設置光纜

相關設施。另為配合該政策之 目 標，復於 105年 8

月修正發布 「建築 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 置技術規

範 J '將光纖相關設計、施工及測試技術列入規

車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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